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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交通部公路總局 函
地址：10863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65號

承辦人：徐清彬

電話：02-23070123分機2306

傳真：02-23070160

電子信箱：cbhsu@thb.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3日

發文字號：路監車字第108010286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附件1-發布令、附件2-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補助規定)

主旨：檢送「交通部公路總局加速推動大型車輛裝設行車視野輔

助系統補助規定」發布令1份，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08年8月30日路監車字第1080096850A號令(附件

1)辦理。

二、請各所、站針對公、民營事業機構、客貨運業者等大戶及

公(工)會等，運用多管道主動宣導，鼓勵運輸業者提前安

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俾使用中大型車全數安裝行車視野

輔助系統。

三、副本抄送各相關公會，請貴會向所屬會員宣導，俾加速大

型車輛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提升行車安全。

正本：局屬各區監理所

副本：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汽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遊覽車客運商

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

會、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

同業公會、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

會、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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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加速推動大型車輛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

統補助規定草案 

一、補助目的：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十六款規定施行前，為

鼓勵業者提前安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以提升道路行車安全，爰訂定本規

定。 

二、申請對象：使用中大型車輛未曾受補助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設備者(不含政府

機關及國營單位所屬大型車輛、申請環保署補助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 

三、經費來源：一百零八年度新臺幣二億五千九百萬元(由行政院第二預備金支

應新臺幣二億五千萬元，另由本局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支應九百萬元

補助市區公車及國道、公路客運等車輛)，將依實際情況有所增減。 

四、補助設備：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十六款合於規定之行

車視野輔助系統(基準型)或以下任一裝置： 

(一)左右兩側視野鏡頭及可顯示車身兩側影像之車內螢幕(標準型)。 

(二)於車輛右側裝設一個外部近側視鏡並於車輛右前側裝設雷達警示系統(簡                   

易型)。 

(三)可顯示車輛四周影像之環景顯示系統(環景型)。 

五、補助金額（均未稅）： 

(一)申請基準型、環景型、標準型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者，以每輛實際購置設

備費用補助上限為新臺幣四千元。 

(二)申請於車輛右側裝設一個外部近側視鏡並於車輛右前側裝設雷達警示系

統者，以每輛以實際購置設備費用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一千元。 

六、實施期間：自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七、補助原則：補助款核發之先後順位依申請時間決定，於補助經費用罄為申請

期間之屆至日；補助數量則由受理機關依分配數進行控管，各類型補助設備

之補助數量得視實際需要互為流用。 

八、申請文件： 

(一)填寫使用中大型車輛加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補助經費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出具實際購置設備費用之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發票正本。 

(三)須檢附佐證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之照片(1、正面含車號需清楚，左右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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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及車內顯示螢幕，每車共四張；另簡易型僅須正面及右側每車共二張)。  

(四)電匯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九、申請程序： 

申請人應在實施期間內(以發票日為準，另郵寄以受理機關收件時間為憑)，

將車輛安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後(未曾接受該設備補助者)。檢附申請文件

至轄管公路監理機關申請並完成車籍登記(不得跨區辦理)。 

十、補助款撥付方式：經審核通過之申請案件，以電匯方式逕撥付補助款，並於

補助款內扣除匯款手續費，受款人以申請人(車主)為限。 

十一、申請補助者依本規定申請補助之系統設備，應依申請計畫維持該系統正常

功能運作至少一年；如查有故障或違反規定，應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

善者，已撥付之補助款應依該系統設備功能運作期間，按比例繳回補助款。 

十二、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之當次申請有下列情形之ㄧ者，逕為退件不予補助。 

1.補助申請表檢具之文件不齊、模糊不清、金額不符等無法審核，經受理

機關通知於七日內限期補正，逾期仍未補正者。 

2.補助要件不符。 

3.申請日期逾第六點規定之實施期間。 

4.統一發票所載日期非於實施期間。 

5.申請文件不實或造假。 

(二)本補助作業所有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與檢附文件，均為補助申請

要件之一部分，申請人應切實遵守；如經查有虛偽買賣、造假不實、已獲

本部其他計畫補助、或已獲他機關補助者，申請人應無條件退還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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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大型車輛加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補助經費申請表          

            申請人資料         申請序號：            

車主名稱： 

公司、行號統一編號（或國民身分證號）： 

申請補助種類：□基準、標準或環景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數量：     )  

□簡易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數量：     ) 

通訊地址郵遞區號□□□-□□ 

                (市、縣)            (區、市、鎮、鄉)         (里、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補助款領取方式：(電匯、限匯入申請人《車主》帳戶)  

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別              

戶名                         帳   號 □□□□□□□□□□□□□□ 

補助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資料 

車號 購置設備費用(未稅) 統一發票號碼 統一發票日期 

             

             

             

             

             

             

             
總計購置設備費用(未稅)：新臺幣            元     申請補助金額(未稅)：新臺幣           

元 
※請檢查是否已備妥下列文件： 

□發票收執聯正本或電子發票正本 

□須檢附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後照片(每車 4 張；簡易型 2張)。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本要點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及檢附文件，均為補助申請要件之一部分，申請人應切實遵守；如經

查有虛偽買賣、造假不實、已獲本部其他計畫補助、已獲他機關補助或違反本措施規定者，申請人應無條件

退還補助款。 

 

                                申請人(車主)蓋章：             

本欄由受理機關人員填寫 

 □審查通過。 

車號：                                                       

                  

※核定補助金額(未稅)：新臺幣             元      

 

□審查不通過。 

未通過原因: 

承辦單位人員   承辦單位主管    主計人員   主辦會計    機關長官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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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視野輔助各所分配數量統計表

各所 車輛總數
安裝輔助視野

數量
未安裝數 預計分配數量

臺北市區所 24668 11330 13338 5885

高雄市區所 17406 6765 10641 4695

臺北區所 32202 16328 15874 7003

新竹區所 40635 15200 25435 11221

臺中區所 50303 16973 33330 14704

嘉義區所 35805 9801 26004 11472

高雄所 25320 8274 17046 7520

總計 226339 84671 141668 62500



附件一 

使用中大型車輛加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補助經費申請表          

            申請人資料         申請序號：            

車主名稱（公司、行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司、商業登記證號）： 

申請補助種類：□基準、標準或環景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數量：     )  

□替代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數量：     ) 

通訊地址郵遞區號□□□-□□ 

                  (市、縣)            (區、市、鎮、鄉)         (里、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補助款領取方式：(電匯、限匯入申請人帳戶，並於補助款內扣除匯款手續費)  

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別              

戶名                                       帳        號 □□□□□□□□□□□□□□ 
補助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資料 

車號 購置設備費用(未稅) 統一發票號碼 統一發票日期 

             

             

             

             

             

             

             

             
總計購置設備費用(未稅)：新臺幣            元     申請補助金額(未稅)：新臺幣           元 
※請檢查是否已備妥下列文件： 

□發票收執聯正本或電子發票正本 
□須檢附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後照片(每車 4張；簡易型 2張)。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本要點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及檢附文件，均為補助申請要件之一部分，申請人應切實遵守；如經查有虛偽買
賣、造假不實、已獲本部其他計畫補助、已獲他機關補助或違反本措施規定者，申請人應無條件退還補助款。 

 
 

                              申請人(公司)蓋章：                 

本欄由受理機關人員填寫 

 
□審查通過。 
車號：                                                       
                  
※核定補助金額(未稅)：新臺幣             元      

 

□審查不通過。 
未通過原因: 

承辦單位人員    承辦單位主管    主計人員    主辦會計    機關長官 
 



【附件二】             檢附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佐證照片 

 

車輛正面(含車牌) 

內部螢幕 

(系統正常開啟畫面照) 

(簡易型免附) 

車輛右側 
車輛左側 

(簡易型免附) 



 

 

簡易型 

使用中大型車輛加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第 3期補助經費申請表 

            申請人資料         申請序號：            

車主名稱（公司、行號）：**貨運有限公司 

公司、行號統一編號（或國民身分證號）：****1234 

申請補助種類：□基準、標準或環景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數量：    )  

             ☑簡易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數量：  1台  ) 

通訊地址郵遞區號 105 
臺北市**區**路*段*號 

聯絡電話：   02-123123**               行動電話：  09123123**  (王先生) 

補助款領取方式：(電匯、限匯入申請人《車主》帳戶，補助款內扣除匯款手續費)  

金融機構名稱      臺灣土地銀行                    分行別         **分行             

戶名       **貨運有限公司            帳號 9 0 0 * * * * * * * * * * * 
補助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資料 

車號 購置設備費用(未稅) 統一發票號碼 統一發票日期 

AB*-99 20000 G E 2 0 2 9 5 3 * * 108.7.1 

             

             

             

             

             

             

             

總計購置設備費用(未稅)：新臺幣   20000   元  申請補助金額(未稅)：新臺幣  1000 元 
※請檢查是否已備妥下列文件： 

□發票收執聯正本或電子發票證明聯正本。 
□須檢附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後照片(每車 4 張；簡易型 2張)。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本要點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及檢附文件，均為補助申請要件之一部分，申請人應切實遵守；如經查有虛偽
買賣、造假不實、已獲本部其他計畫補助、已獲他機關補助或違反本措施規定者，申請人應無條件退還補助款。 

 

                                 

申請人(車主)蓋章： 

本欄由受理機關人員填寫 

 
□審查通過。 
車號：                                                       
                  
※核定補助金額(未稅)：新臺幣             元      

 

□審查不通過。 
未通過原因: 

承辦單位人員    承辦單位主管    主計人員     主辦會計     機關長官 

 
 

需詳細確認 

公司車須 

加蓋大小章 



 

 

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發票證明聯黏貼處(多張請浮貼) 

第    1    張      黏      貼      處

 
 

★統一發票應記明事項：1.營業人名稱及統一編號（或蓋「營業人統一發票專用章」）， 

                      2.品名及數量，3.單價及總價，4.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5.買受人名稱或統一編號。 

★電子發票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自行下載列印。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 

 

車號：AB*-99 

發票日期應為 108 年 

7 月 1 日(含)以後 

受款者戶名應與申

請人(行照車主)相同 



 

 

 

檢附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後照片 

 

 
 

註：①外部近側視鏡②雷達警示③號牌(碼)，如照片已用 A4紙張輸出，請直接
裝訂於申請表後，不須黏貼。 

車
頭(

車
牌
可
辨
識)

 

車
右
側(

副
駕
駛
側)

 

外
部
近
側
視
鏡
、
警
示
雷
達 

明
顯
可
見(

車
號
可
辨
識)

 

①  

②  

③  

①  

② 

② 
③ 

③ 



 

 

基準、標準或環景型 

使用中大型車輛加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第 3期補助經費申請表 

            申請人資料         申請序號：            

車主名稱（公司、行號）：**貨運有限公司 

公司、行號統一編號（或國民身分證號）：****1234 

申請補助種類：☑基準、標準或環景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數量：  1台   )  

             □簡易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數量：     ) 

通訊地址郵遞區號 105 
臺北市**區**路*段*號 

聯絡電話：   02-12312**               行動電話：  09123123**  (王先生) 

補助款領取方式：(電匯、限匯入申請人《車主》帳戶，補助款內扣除匯款手續費)  

金融機構名稱      臺灣土地銀行                    分行別         **分行             

戶名       **貨運有限公司            帳號 9 0 0 * * * * * * * * * * * 
補助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資料 

車號 購置設備費用(未稅) 統一發票號碼 統一發票日期 

AB*-99 20000 G E 2 0 2 9 5 3 * * 108.7.1 

             

             

             

             

             

             

             

總計購置設備費用(未稅)：新臺幣   20000   元  申請補助金額(未稅)：新臺幣  4000 元 
※請檢查是否已備妥下列文件： 

□發票收執聯正本或電子發票證明聯正本。 
□須檢附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後照片(每車 4 張；簡易型 2張)。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本要點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及檢附文件，均為補助申請要件之一部分，申請人應切實遵守；如經查有虛偽
買賣、造假不實、已獲本部其他計畫補助、已獲他機關補助或違反本措施規定者，申請人應無條件退還補助款。 

 

                                 

申請人(車主)蓋章： 

本欄由受理機關人員填寫 

 
□審查通過。 
車號：                                                       
                  
※核定補助金額(未稅)：新臺幣             元      

 

□審查不通過。 
未通過原因: 

承辦單位人員    承辦單位主管    主計人員     主辦會計     機關長官 
 

 
 

需詳細確認 

公司車須 

加蓋大小章 



 

 

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發票證明聯黏貼處(多張請浮貼)  

第    1    張      黏      貼      處

 
 

★統一發票應記明事項：1.營業人名稱及統一編號（或蓋「營業人統一發票專用章」）， 

                      2.品名及數量，3.單價及總價，4.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5.買受人名稱或統一編號。6.填寫申請車號。 

★電子發票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自行下載列印。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 

 

 

車號：AB*-99 

受款者戶名應與申

請人(行照車主)相同 

發票日期應為 108 年 

7 月 1 日(含)以後 



 

 

檢附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後照片 

 

 
 

註：如照片已用 A4紙張輸出，請直接裝訂於申請表後，不須黏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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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後照片 

 

 

 

註：如照片已用 A4紙張輸出，請直接裝訂於申請表後，不須黏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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